关于组织律师赴西欧、南非埃及进行业务
学习考察的具体实施方案
 
一、学习考察目的
为了适应入世后律师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促进律师系统对外交流与合作，更好地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律师在律师工作方面的成熟经验和做法，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取长补短、提高律师队伍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
二、目的地国家及途经城市
A、西欧线：法国的巴黎、里昂、尼斯、戛纳，摩纳哥的蒙的卡罗，卢森堡，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德国的科隆、法兰克福、波恩，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比萨、威尼斯、米兰，梵蒂冈等，共15天，签证国家：德国（或法国）。
B、南非线：埃及的开罗、卢克索，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开普敦、太阳城，共14天，签证国家：南非、埃及（落地签）、阿联酋（落地签）。
三、时间与行程
西欧团、南非团拟定于二○○五年五月中下旬出发，分别在外停留15天和14天，往返均途经香港或广州（附行程）。
四、费用及项目
费用原则上按每团不少于16人收取，西欧团每人USD2,983元；南非团每人USD3,300元；另收取德国（法国）和南非、埃及签证费各RMB1,500元人民币。根据需要拟派全程领队一名（自深圳起）。
报名截止日期为2005年4月13日，为体现人文关怀，可携家属参团。
以上费用包括战争特别保险费、境外30万的旅游人身意外保险、国际机票、城市间交通费、往返香港接送费、在外食宿。不包括司机、导游小费西欧为EUR4元/人/天、南非为USD5元/人/天、自然单房差（USD45元/人/晚）以及境外的私人消费。
五、接待条件
出访期间餐饮以中餐为主，早餐在入住的酒店用餐（自助西餐），午晚餐为中餐。配备豪华空调巴士，入住酒店以3~4星级酒店为主。
拟定在每个行程中安排参观律师事务所并举办座谈会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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